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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本市106年度「教師閱讀指導認證研習—理論篇」實

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所屬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國民中小學推動「閱讀新桃園」四年計畫-106年

閱讀教育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教師閱讀指導素養，涵養教師閱讀教學應用能力，

以增進教師閱讀指導知能，厚植學生透過閱讀獲致終身學

習能力，特辦理旨揭計畫。

三、旨案參加對象為本市中小學教師，採分區方式辦理，場次

如下：

(一)106年5月10日（星期三）假中正國小視聽教室舉辦。

(二)106年9月13日（星期三）假南美國小視聽教室舉辦。

(三)106年9月20日（星期三）假廣興國小視聽教室舉辦。

(四)106年10月18日（星期三）假興國國小綜合教室舉辦。

(五)106年10月25日（星期三）假同安國小視聽教室舉辦。

(六)請依各場次報名時間，至本市教師專業發展研習系統網

站報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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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參加本案研習之教師，同意在課務自理及不支應代課鐘點

費原則下，核予公假登記及覈實核發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

副本： 2017-03-02
10:19:53


